
 

職業安全衛生法規簡介 

 

車寶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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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保障對象至所有工作者 
職安法第1、2條 說     明 

一 防止職業災害，保障
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特制定本法。其他法
律有特別規定者，從
其規定。 

第二條（本法用詞定義） 

一、工作者：指勞工、自
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
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
監督從事勞動之人員 

二、勞工：指受僱從事工
作獲致工資者。… 

四、事業單位：指本法適
用範圍內僱用勞工從
事工作之機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特別法律: 

1.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安全衛生防護辦法)、。船
員法(船員體格健康檢查及醫療機構指定辦法)、漁
業法(漁船船員管理規則)、游離輻射防護法(物理性
危害)、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化學性危害)、礦場安
全法、電業法(屋內線路管理規則)、爆竹煙火管理
條例、商品檢驗法等。 

 擴大適用對象，包括： 

1.尚未適用勞安法之勞工(如殯葬服務業、美容業等)。 

2.自營作業者：指獨立從事勞動或技藝工作，獲致報
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僅適用部分規
定) 

3.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勞動之人員：
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於其工作場所從事勞動或
以學習技能、接受職業訓練為目的從事勞動之工作
者(如派遣勞工、志工、實習生、建教生或技術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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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
之設計、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
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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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製造或
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5) 
代行檢查機構、訓練單位、驗證機構、監測機構、醫療
機構及顧問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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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違反第6條第1項(無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罰緩3~30萬元，若致發生死亡職業災害時，除負責人將負三年
以下刑責及30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亦科罰金：三人以上罹災則
一年以下刑責及18萬元以下罰金。另涉刑法276條業務過失致人
於死五年以下刑責，或刑法284條業務過失重傷害三年以下刑責，
傷害一年以下刑責，而須從一重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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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 第 5 條   雇主對裝有危害性化學品之容器，應依附表

一規定之分類及危害圖式，參照附表二之格式明顯標示
下列事項，所用文字以中文為主，必要時並輔以作業勞
工所能瞭解之外文： 

• 一、危害圖式。 

• 二、內容： 

• （一）名稱。 

• （二）危害成分。 

• （三）警示語。 

• （四）危害警告訊息。 

• （五）危害防範措施。 

• （六）製造者、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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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丙酮(Acetone) 
 

 

•   

 

•            警示語︰危險 
• 危害成分︰丙酮 

• 危險警告訊息︰高度易燃液體及蒸氣  

•               造成輕微皮膚刺激 

•               造成眼睛刺激 

•               如困吞食並進入呼吸道可能有害 

• 危害防範措施︰容器置於通風良好的地方 

•               遠離引燃品-禁煙 

•           與眼睛接觸，立刻以大量水洗滌後送醫 

• 製造商或供應商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2016/4/1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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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清單、揭示及通識措施 

• 第12條   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學品，應提供
勞工安全資料表。 

• 第17條 

• 一、依實際狀況訂定危害通識計畫， 

• 二、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 三、將危害性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置於工作
場所易取得之處。 

• 四、使勞工接受製造、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
學品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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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危害物質清單 
• 物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物質安全資料表索引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製造商或 
• 供 應 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使用資料 
• 地    點         平均數量        最大 數量          使  用  

者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 _________ 
__________ 
 

• 貯存資料 
• 地    點            平均數量        最大數量 
•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 製單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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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 
• 簡稱SDS，係提供化學物質安全衛生與環境保
護詳細資訊。  

• 安全資料表有關規定  

• (一)物品與廠商資料 (二)危害辨識資料  

• (三)成分辨識資料 (四)急救措施  

• (五)滅火措施 (六)洩漏處理方法  

•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式 (八)暴露預防措施  

• (九)物理及化學性質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 (十一)毒性資料 (十二)生態資料  

•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十四)運送資料  

• (十五)法規資料 (十六)其他資料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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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於室內作業場所或儲槽等之作業場所，從事有關第一
種、第二種有機溶劑或其混存物之作業 2.於儲槽等之作
業場所或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從事第三種有機 
溶劑或其混存物之作業 

依其健康危害分類、散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
險等級，並依風險等級選擇有效之控制設備。 → 密閉設
備、局部排氣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 

參考化學品分級管理技術指引進行評估與分級，再據以
選擇控制設備。 



化學品分級管理運用指引 

• 化學品分級管理（C2B）五步驟 

• 步驟一：劃分危害群組 

• 步驟二：判定散布狀況 

• 步驟三：選擇使用量 

• 步驟四：決定管理方法 

• 步驟五：參考暴露控制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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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分危害群組 

危害群組 GHS 健康危害分類 

E 
• 生殖細胞致突變性物質第 1、2 級 

• 致癌物質第 1 級 
• 呼吸道過敏物質第 1 級 

D 
• 急毒性物質，任何暴露途徑第 1、2 級 

• 致癌物質第 2 級 
• 生殖毒性物質第 1、2 級 
•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第 1 級 

C 

• 急毒性物質，任何暴露途徑第 3 級 

•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 1 級 

•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 1 級 

• 皮膚過敏物質第 1 級 

•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第 1 級 

•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第 3 級 
（呼吸道刺激） 

•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第 2 級 

B • 急毒性物質（任何暴露途徑）第 4 級 •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第 2 級 

A 
• 急毒性物質（任何暴露途徑）第 5 級 

•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 2、3 級 

•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 2 級 

• 所有未被分類至其他群組的粉塵及液體 

S 

• 急毒性物質，皮膚接觸第 1、2、3、4 級 

• 嚴重損傷/刺激眼睛物質第 1、2 級 

• 皮膚過敏物質第 1 級 

• 腐蝕/刺激皮膚物質第 1、2 級 

•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單一暴露（皮膚接觸） 
第 1、2 級 

• 特定標的器官系統毒性物質～重複暴露（皮膚接觸） 
第 1、2 級 

危 

10 

害 
性 



 判定散布狀況 
固體粉塵度 液體揮發度 

11 

低 為不會碎屑的固體小球。
使用時可以看到細小的
粉塵，如PVC小球 

中 晶體狀或粒狀固體，使
用中可以看到粉塵，但
很快就下沉，使用後粉
塵留在表面，如肥皂粉。 

高 細微、輕重量的粉末。
使用時可  以看到塵霧
形成，並在空氣中保 
留數分鐘，如：水泥、
碳黑、粉 筆灰。 

常 
溫 
下 

低 沸點大於 150℃ 

中 沸點介於 50℃至 
150℃間 

高 沸點小於 50℃ 



 選擇使用量(一天) 

30 

使用量 固體重量 液體容積 
小量 ＜1 公斤 ＜1 公升 
中量 1 ~ 1000 公斤 1 ~ 1000 公升 
大量 ≧ 1000 公斤 ≧ 1000 公升 



 決定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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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量 低粉塵度或揮發度 中揮發度 中粉塵
度 

高粉塵度或揮發度 

危害群組 A 

小量 1 1 1 1 

中量 1 1 1 2 

大量 1 1 2 2 

危害群組 B 

小量 1 1 1 1 

中量 1 2 2 2 

大量 1 2 3 3 

危害群組 C 

小量 1 2 1 2 

中量 2 3 3 3 

大量 2 4 4 4 

危害群組 D 

小量 2 3 2 3 

中量 3 4 4 4 

大量 3 4 4 4 

危害群組 E 

所有屬於危害群組 E 的化學品皆使用管理方法 4 



 參考暴露控制表單 

1 
• 整體換
氣 

• 工程控
制(局排) 

 

2 

3 • 隔離
(密閉) 

4 
• 特殊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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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甲苯 

• 1.劃分危害群組：生殖毒性物質第 2 級      
危害群組(D) 

• 2.判定散布狀況：沸點110℃    散布狀況
(中) 

• 3.選擇使用量(一天)：500公升     (中量
) 

• 4.決定管理方法：4。 

• 5.參考暴露控制表單：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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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控制表單 400 管理方法 4 一般原則 特殊規定 

• 範圍：這份暴露控制表單屬於管理方法的部份內容。當評估指
出有需要使用管理方法4 時，就要運用這套暴露控制表單。 

• 管理方法4－特殊規定，代表您需要一個比這個暴露控制表單
更進一步且專業的建議過程。這些建議可能來自於 ILO 或是
參考其他國家已建立完成的職業衛生相關文件資料。或者您可
能需要透過會處理該物質或過程之專家指導。您的供應商可能
要協助您收集這些資訊。若有以下情況時，應參考管理方法4
來使用此份暴露控制表單： 

• Â 正在處理危害群組E 的化學物質。這些物質可能會造成嚴重
的健康影響，例如癌症或是氣喘，且暴露的安全程度很難劃分
。對此危害群組的不同化學物質要進行不同種類的管理方法。  

• Â 當您正在處理的化學物質容易在空氣中傳播並造成嚴重的健
康影響，在處理這些物質時，都要考慮多於這份暴露控制表單
所有提供的各項細節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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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監測辦法應辦理監測/具有容許暴 露濃度者 

以採樣分析，或半定量/定量推估模 式實施暴露評
估後，進行分級管理。 

35 

評估及分級管理，至少每3年執行一次，因化學品之
種類 、操作程序或製程條件變更，而有增加暴露風
險之虞者，應於變更前或變更後3個月內，重新進行
評估與分級。(6) 

化學品，定有容許暴露標準， 而事業單位從事特別
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人數在100人以 上，或總勞工人
數500人以上 者，雇主應依有科學根據之之採樣分析
方法或運用定量 推估模式，實施暴露評估。(8) 



暴露評估結果，依下列，定期評估
(8)採取控制或管理措施(10) 

36 

管理 暴露濃度 措施 頻率 

第一
級 

＜½  PEL  持續維持原有之控制或管理措
施外，製程或作業內容變更時，
並採行適當之變更管理措施。 

1次/3
年 

第二
級 

 ½  PEL ≦ 
暴露濃度
＜PEL  

應就製程設備、作業程序或作
業方法實施檢點，採取必要之
改善措施。 

1次/1
年 

第三
級 

暴露濃度 
≧ PEL  

應即採取有效控制措施，並於
完成改善後重新評估，確保暴
露濃度低於容許暴露標準。 

1次/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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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下列事項 

• 一、安全衛生管理之實施及配合。 
二、勞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管理規範。 
三、從事動火、高架、開挖、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險作業
之管制。 
四、對進入局限空間、有害物作業等作業環境之作業管制。 
五、電氣機具入廠管制。 

• 六、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 七、變更管理。 

• 八、劃一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識（示）、有
害物空容器放置、警報、緊急避難方法及訓練等。 

• 九、使用打樁機、拔樁機、電動機械、電動器具、軌道裝置、
乙炔熔接裝置、電弧熔接裝置、換氣裝置及沉箱、架設通道、
施工架、工作架台等機械、設備或構造物時，應協調使用上
之安全措施。 

• 十、其他認有必要之協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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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女性勞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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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內容 

• 一、事業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三、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四、教育及訓練。 
五、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六、急救及搶救。 
七、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八、事故通報及報告。 
九、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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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及職責[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相互關係人 
 ＊事業單位：指本法適用範圍內僱用勞工從事
工作之機構。 
 ＊勞工：受僱從事工作獲得工資者。 
 ＊工作者：指勞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
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勞動之人員。 
 ＊雇主：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 
 ＊自營作業者：指獨立從事勞動或技藝工作，
獲致報酬， 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工作場所負責人：指雇主或於該工作場所代
表雇主從事管理、指揮或監督工作者從事勞動
之人。(細3)  72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及職責[二]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人員法定職責 
＊雇主或其代理人：綜理勞工安全衛生業務 (細34)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未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
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員)：擬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主管及督導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擬
訂、規劃及推動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 部門實
施。  
＊工作場所負責人及各級主管：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
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協調及指導有關人員實施。 
＊一級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協助一級單位主管擬訂、
規劃及推動所屬部門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人員
實施。(管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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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場所負責人之職責 
(一)工作場所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

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退避至安全場所。(18) 
一、自設備洩漏大量危害性化學品，致有發生爆炸、火災或中毒等危險之虞時。 
二、從事河川工程、河堤、海堤或圍堰等作業，因強風、大雨或地震，致有發生危
險之虞時。 
三、從事隧道等營建工程或管溝、沉箱、沉筒、井筒等之開挖作業，因落磐、出水、
崩塌或流砂侵入等，致有發生危險之虞時。 
四、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或可燃性氣體滯留，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
以上，致有發生爆炸、火災危險之虞時。 
五、於儲槽等內部或通風不充分之室內作業場所，致有發生中毒或窒息危險之虞時。 
六、從事缺氧危險作業，致有發生缺氧危險之虞時。 
七、於高度二公尺以上作業，未設置防墜設施及未使勞工使用適當之個人防護具，
致有發生墜落危險之虞時。 
八、於道路或鄰接道路從事作業，未採取管制措施及未設置安全防護設施，致有發
生危險之虞時。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有發生危險之虞時之情形。(細則25) 

(二)於承攬管理業務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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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 
     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4-2)  
     接受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32)  
     接受健康檢查 (20-5) 
  



職業災害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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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律責任 
 一、民事責任 
依勞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前段規定勞工因職業
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
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 
1.補償醫療費用 
勞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
的醫療費用。職業病的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
勞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依勞工保險條例第
40條規定，被保險人罹患傷病時，應向保險人
自設或特約醫療院、所申請診療。故勞工如已
參加勞工保險，於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應由
勞保醫院診療，雇主不必補償其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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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資補償 
勞工在醫療中不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
補償，且應於發給工資之日給與（勞基法細則第30條）。
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指定的醫院診斷，審
定已喪失原有的工作能力，且不合第三款的殘廢給付標準
的，雇主得一次給予40個月平均工資，此後即不必再給予
工資補償。  
又勞工保險條例第36條規定：職業傷害補償費及職業病補償費，
均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70％發給，每半個月發給一次；
如經過一年尚未痊癒者，其職業傷害或職業病補償費減為月平
均投保薪資之半數，但以一年為限。而勞動基準法第59條第一
項第二款則規定，勞工在醫療中不能工作時，醫療期間在二年
以內的，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補償。顯見本條款規定應
補償的數額較高，則雇主以勞保傷病給付的金額抵充後，不足
之數，自應由雇主補足。至於勞工喪失工作能力者，雇主得一
次給付40個月平均工資，免除補償責任的規定，因勞工保險條
例並無此項規定，自應由雇主自己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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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殘廢補償 
勞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
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雇主應按其平均
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償。
殘廢補償標準，依勞工保險條例第53條及
其附表之規定發給。  
此項殘廢補償金因係依照勞工保險條例之
規定發給，則勞工如已參加勞工保險，並
已領取殘廢給付，雇主可不必再予補償。 



81 

4. 死亡補償  
勞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應給予5個月平均
工資的喪葬費，並應給予其遺屬40個月平均工資的死亡補償。
如勞工已參加勞工保險，並已領取死亡給付，雇主即可予以抵
充。但如勞工保險的每月投保薪資，低於死亡勞工之一月平均
工資，雇主對於該項差額，仍應予以補足。且勞工之喪葬費應
於死亡後三日內給付，死亡補償應於死亡後15日內給付（同法
施行細則第33條）。故雇主對死亡勞工的喪葬費和補償費，必
須於期限內給付，然後於領到勞保死亡給付後收回。  
同條項但書規定：如同一職業災害的事故，依勞工保險條例或
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
但支付的費用如由勞工與雇主共同負擔者，其補償的抵充，按
雇主負擔的比例計算（同法施行細則第34條）。因依勞工保險
條例第15條規定，勞工職業災害的保險費，全部由主負擔。故
同一職業災害，勞工如依勞工保險條例規定，已取得補償，就
其取得補償的數額，雇主即可予以抵充，只須再補給不足的差
額即可。 



82 

5.連帶賠償醫護等費用 
於工作場所中因其他同受雇之勞工、執行職務時，疏未注意、造
成勞工傷亡時，為勞動基準法第59條之職業災害，勞工或其家屬
得依該條項規定向雇主請求補償。又依民法第188條第一項前段
「受雇人因執行職業，不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雇用人（雇主）
與行為人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故依本條項規定，應由行為與雇主負連帶賠償責任。因依勞動基
準法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上開民法的規定仍可適用。故受傷之勞
工也可依本條項規定，訴請雇主與行為人連帶賠償醫藥費、喪失
勞動能力的損害及精神慰藉金。但醫藥費如已由勞保局支付者，
不得再請求賠償。且依勞動基準法第60條規定：雇主依第59條規
定給付的補償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的賠償金額。因之
勞工就其所受到的損害，僅能選擇對自己較有利的條件，請求賠
償，不可重複請求賠償。  
至於民法第188條第一項但書所定：「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之執行已盡相
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不負賠償責任。」
對於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或傷害時，則不能適用。因勞動基準
法對於職業災害的補償，已採取無過失責任主義，雇主自不得主張其無過失，
而免除其補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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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責任 
1.過失致死或傷害罪 
勞工發生職業災害，倘係雇主有疏失或因其他勞工施工時過
失所致，則應由雇主或行為人依刑法負過失傷害或過失致死
罪責。 
2.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犯罪 
其因雇主所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 安全衛生設施時，其雇
主所提供具有危險性之機械或設備未經檢查合格所致之職業
災害 ，則雇主尚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40條、第41條等規
定負刑責。 
3.職業災害未依規定報告或被壞現場罪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雇主應於8小時內報
告檢查機構：發生死亡災害、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者。且除必要之急救、搶救
外、雇主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關許可、不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違反者得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18萬元
以下罰金。（同法第37條第2、4項第41條第2款）。 



84 

4.違法不停工罪 
(1)勞動檢查機構對事業單位工作埸所發生重大職業災
害時，應立即指派勞動檢查員前往實施檢查，調查職
業災害原因及責任，其發現非立即停工不足以避免職
業災害擴大者，應就發生災害場所以書面通知事業單
位部分或全部停工。（勞動檢查法第27條））違反上
開第27條至第29條停工通知者，處3年以下有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15萬元以下罰金。 
(2)職安法36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勞動檢查機構對於各
事業單位勞動場所得實施檢查。發生職業災害，或有
發生職業災害之虞時，得通知其部分或全部停工。勞
工於停工期間應由雇主照給工資。違反上開停工通知
者，處1年以下有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18萬元
以下罰金。 
三、行政責任1.停工2.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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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案例）雇主的刑事責任 
一、刑法 
實務上，雇主或負責人因職業災害所需負擔之刑事責任，
刑法上以業務過失傷害（第284條）及業務過失致死（第
276條）最為常見。例如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罪，以行為
人對被害人之死亡，具有直接防護避免之義務，能注意
而疏於注意，以致發生死亡結果，為其過失責任之成立
基礎，若雇主並不參與現場指揮作業，對於勞動場所之
管理、管理監督在客觀上不能期待其隨時注意，則對於
造成他人死亡之結果，即難論以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刑
責。因此，是否為違反注意監督義務而構成過失犯罪，
應考量公司內部事務之分配及授權。若僅為組織形式上
之負責人或主管，而非現場之實質管理人，顯然不具對
於該危險源有監督義務之保證人地位，自不應就工地危
險狀況負過失罪責（台灣高等法院93年上訴字第3號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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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案例）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雇主」 
一.「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等實際經營者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1年度上訴字第765號刑事判決：「現
代大企業組織體，所有者與管理者分離，在企業組織規模愈
大，企業管理愈複雜之情況下，企業代表人欲直接管理其所
投資之企業漸成為不可能，因此往往雇用專業人員管理，是
該企業體須要那些安全衛生設施，以實際管理該企業體，如
廠長、經理人等最為熟悉，其有違反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
之規定者，自應以『實際負責人』為處罰對象。」 
二.專案處長及現場派駐人員等實際負責人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88年度易字第438號刑事判決：「被告熊志
宗為互助公司承攬達碁公司二期廠房興建工程之『專案處
長』，為互助公司就該工程之『實際負責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87年度易字第407號刑事判決：「被告陳○
明係工信公司派駐在上開工地現場之『實際負責人』，依勞
工安全衛生法第二條第二項之規定為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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